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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
 

柳教基〔2021〕47 号 

 

关于做好柳州市 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 
建档立卡脱贫户专项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（新区）教育局，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社会

事务局，市属高中段学校，市特教学校： 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

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办〔2021〕189 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〈柳州市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

校招生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柳教规〔2021〕4 号）精神，现对

我市高中阶段学校 2021 年建档立卡脱贫户专项招生工作提出如

下意见： 

一、明确招生要求 

（一）各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、自治区星级特色普通高中、

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要全面招收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初中毕

业生。国家级改革示范校、自治区示范性中职学校等优质中等职

业学校优先招收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初中毕业生。各县（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市教育局下达的建档立卡脱贫户专项招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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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（附件 1），细化招送生工作方案，明确初中学校向高中阶

段学校输送生源的任务。 

（二）柳高（高新校区）、铁一中（城站校区）、市一中、市

二中、市铁二中从 2021 年招生计划指令性指标中各拿出 30 个名

额，面向全市（含五县）择优录取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优秀初中

毕业生。 

（三）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（以扶贫办的认定为准）的考生

免收报考费用，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审核上报市、县招生考试部

门。对就读我市高中阶段学校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子女全部免

除学杂费，在校期间提供 3500 元/年的一等助学金。 

各初中学校应及时召开家长会，向家长宣传建档立卡脱贫户

专项招生录取工作有关政策。并将市教育局制定的《致初中毕业

生家长一封信》（附件 2）印发给每一位初中毕业生家长。 

二、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优秀初中学生录取办法 

（一）报名条件 

报读柳高（高新校区）、铁一中（城站校区）、市一中、市二

中、市铁二中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，需同时达到以下条件： 

1．具有柳州市户籍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应、历届初中毕

业生、结业学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员。 

2．报读柳高（高新校区）、铁一中（城站校区）的考生中考

总成绩必须达到 A 等及以上，报读市一中、市二中、市铁二中

的考生中考总成绩必须达到 B+等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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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考生综合素质评价达 B 等及以上。 

4．考生体育与健康学科测试成绩为合格。 

（二）报名录取程序 

1．资格审核。 

由各初中学校审核并提交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名单到

市、县招生考试部门。市教育局对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名单

进行确认。 

2．填报志愿。 

五所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统一时段进行。报名期

间，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凭准考证号及密码登录指定网站填

报学校，最多可填报三个志愿，并可随时在网上更改志愿。考生

所在初中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考生填报或更改志愿。报名截

止后，考生志愿不能再更改。 

3．择优录取。 

全市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填报的志愿按成绩从高到低

的原则进行录取。其排序规则如下： 

（1）总成绩等级高的考生排前。 

（2）总成绩等级相同的考生，按照中考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

物理、化学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单科成绩中最高等级数量由多到

少的顺序排序；若两名考生文化科单科成绩中最高等级数量相

等，则按照次一等级的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序，依此类推。 

（3）总成绩等级相同且单科成绩中各等级数量相等的考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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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比较语文成绩，语文成绩等级高的考生排名靠前；语文成绩

相同则比较数学成绩，数学成绩等级高的考生排名靠前；依此类

推，按照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的

顺序依次比较各单科成绩，单科成绩等级高的考生排名靠前。 

（三）指标管理 

五所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完成录取后的剩余指标，全部转

入网上统一招生录取指标。 

（四）结果公布 

市招生考试院将录取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名单在柳

州教育网和柳州中考招生网公布。 

已被录取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，不再参加之后的定向

推荐生招收录取和网上统一招生录取，不得再转录其他学校。未

被录取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，还可参加我市今年自治区示

范性普通高中定向推荐生和网上统一招生录取。 

三、加强管理与监督 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

监管，确保申请报读和录取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各招生学校要做好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考生申请、报

名、录取等工作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存档。 

（三）在建档立卡脱贫户专项招生报名和录取工作的过程

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，有违反规定的，取消考生的

入围、入学资格，在全市教育系统进行通报，并按违反国家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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